
北京师范大学知行书院校外导师聘任与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书院导师队伍建设与管理，充分发挥校外导师在书

院育人工作中的作用，结合知行书院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，经知行书

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校外导师的聘任条件

校外导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，遵守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操守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关心大学生的成长，

有意愿和能力为大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。

除具备上述条件外，校外导师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在书院第二学士学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

从业人员；

（二）在某一行业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、具有丰富运营管理经验

的企业家或创业者；

（三）在大学生职业规划领域具有丰富指导经验的人员；

（四）在实务领域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优秀校友。

第二条 校外导师的聘任程序

校外导师的聘任遵循如下程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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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由书院老师或书院校内导师推荐，或本人自荐；

（二）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后予以聘任；

（三）书院为校外导师颁发聘书，聘期为一至三年。聘期结束后，

书院根据学生反馈和书院需求，并结合校外导师的工作情况和个人意

愿，决定是否续聘。

第三条 校外导师的工作职责

校外导师的工作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通过专题讲座、交流分享会、就业指导、企业参访等形式，

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、职业素养、求职技能等方面的支持；

（二）为书院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的招聘信息；

（三）保持与书院的交流合作，为书院人才培养工作积极献言建

策。

第四条 校外导师的权利

校外导师可享有如下权利：

（一）享有北京师范大学知行书院校外导师称号；

（二）符合学校相关财务制度前提下，根据活动开展情况，获得

相应酬劳；

（三）受邀参与书院组织安排的会议、活动等；

（四）对书院人才培养和导师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出意见和建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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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校外导师的解聘

校外导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后，

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自主申请不再担任校外导师的；

（二）担任校外导师期间存在损害书院师生合法权益情况的；

（三）担任校外导师期间存在有损学校或书院声誉情况的；

（四）其他书院认为不适宜继续担任校外导师的情形。

第六条 附则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北京师范大学知行书院负责解释。

北京师范大学知行书院

2024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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